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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睿路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

收购资产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

 

一、 交易情况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 

上海睿路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根据公司

业务发展的需要，拟收购上海东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

桓”）30%的股权。由于东桓注册资本尚未实缴，本次收购股权交易定

价为 1元，收购完成后，公司持有东桓 30%的股权。公司拟在收购完

成后，对东桓实缴投资款为人民币 600,000元。 

 

（二） 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：“公

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、出售资产，达到下列标准之一

的，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：(一)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

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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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%以上；(二)购买、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

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%以上，且购

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

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%以上。” 

公司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（具有证券从

业资格）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 94,376,082.26元，期

末净资产总额为 57,971,065.08 元。此次交易总价格为人民币

600,001元，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

末资产总额和净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0.64%和 1.04%。根据《非上

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本次股权交易

不构成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。另计算公司 12 个月连续对同

一或相关资产的收购情况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

（三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

（四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收购上海

东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0%股权的议案》。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为：同

意票 7票，反对票 0票，弃权票 0票。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

回避表决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和《对外投资管理办法》，上述议案经董

事会审议通过后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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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 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

本次交易不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，本次交易完成后需报当地

工商行政部门办理工商变更手续。 

本次收购无需征得债权人、其它第三方的同意。本次交易不存在

尚未完成的审批冲突，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。 

 

二、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

自然人 

姓名：张丽珺 

住所：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 

关联关系：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张丽珺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 

三、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

（一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交易标的名称：上海东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

2、交易标的类别：股权类资产 

3、交易标的所在地：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墨玉路 185 号 1 层

J1737室 

 

股权类资产特殊披露 

标的公司上海东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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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 200万元，实收资本 0元，法定代表人张丽珺，住所：上海

市嘉定区安亭镇墨玉路 185 号 1 层 J1737 室，经营范围：设计、制

作、代理、发布各类广告，文化艺术交流策划，从事信息技术、计算

机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转让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，计算机

系统集成，软件开发，市场营销策划，会务服务，展览展示服务，市

场信息咨询与调查（不得从事社会调查、社会调研、民意调查、民意

测验），商务咨询，企业管理咨询，企业形象策划，图文设计制作，电

子商务（不得从事增值电信、金融业务）。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本次收购前，东桓股东情况如下：张丽珺持有东桓 100%的股权，

已实缴出资 0元。 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东桓股东情况如下：张丽珺持有东桓 70%的股

权，上海睿路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东桓 30%的股权。 

东桓股东拟于本次收购完成后履行实缴出资义务，即公司对东桓

实缴投资款为人民币 600,000 元，张丽珺对东桓实缴投资款为

1,400,000元。 

本次交易不存在享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。 

东桓自成立后，其股东还未实际出资，尚未开展实际经营。标的

公司最近 12个月未进行增资、减资、资产评估及改制行为。 

 

（二） 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

交易标的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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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，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妨碍权

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 

四、 定价情况 

由于东桓成立后，其股东还未实际出资，故本次公司收购张丽珺

持有的东桓 30%的股权的作价为 1元。本次交易公平，定价合理公允，

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形，不存在侵害公司、

中小股东以及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况。 

 

五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

公司拟以人民币 1 元的价格收购张丽珺持有的东桓 30%的股权，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公司将持有东桓 30%的股权。公司拟在收购完成后，

对东桓实缴投资款为人民币 600,000元。 

 

（二） 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

协议约定标的交付时间为双方一致协商确定确定为准，过户时间

为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完成为准。 

 

六、 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资产收购，主要出于公司经营布局的战略考虑，有助于扩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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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业务范围、加快市场拓展速度。本次资产收购将对公司经营产生

积极影响。 

 

七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上海睿路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

议决议》 

（二）公司与张丽珺签署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 

 

 

上海睿路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 

2018年 11月 2日 


